附件3
北京建筑大学科研项目经费使用和实验安全承诺书

二级单位：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一、经费使用
1.作为科研经费使用的直接责任人，严格执行国家、地方各部门和学校关于资助项目管理、财务等各项规定，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合理编制经费预算，严格按照经费预算开支使用，保证经费使用的真实性、有效性，接受上级和学校相关部门的监督与检查，准确、真实地上报项目经费支出。

2.不发生弄虚作假、虚报冒领、截留、挪用、挤占项目经费和其他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避免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不将与科研任务无关的支出在科研经费中列支；取得真实、合法票据进行财务报销，不使用虚假发票；不虚构经济业务或通过非法手段取得票据套取科研经费；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发生的劳务支出由本人签收，并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不由他人以任何理由代签。

如本人及项目组成员被举报在本项目实施中存在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将积极配合相关调查机构开展调查并承担一切后果。

实验安全

科研实验室使用情况
  （请项目负责人选择）

1.项目执行过程中不涉及实验环节，不需使用科研实验室。

2.项目执行过程中需使用科研实验室，科研实验室名称：               

                  ，科研实验室所在楼、房号：            ，本人承诺在使用科研实验室开展相关实验过程中严格按下列要求执行。
作为科研实验安全的直接责任人，严格执行《北京建筑大学实验室工作条例》（北建大校发〔2020〕2号）、《北京建筑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北建大校发〔2020〕3号）等文件以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各级政府有关规定，对本项目履行过程中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负责。  

在校内进行可能发生着火、爆炸或其他危险的实验前，制定安全防范预案，报所在学院（部）、独立研究机构审核批准后进行。针对项目所涉及的各种安全风险，落实相关安全防范措施，确保无安全条件或安全条件不达标的情况下不开展危险性实验。

具有一定化学安全、生物安全、辐射安全、特种设备安全及其他安全等风险的科研项目和涉及夜间实验及室外场所实验的科研项目严格按照《北京建筑大学实验室危险化学品管理办法》（北建大校发〔2020〕7号）、《北京建筑大学实验室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办法》（北建大校发〔2020〕27号） 和 《北京建筑大学实验室气瓶安全管理办法》（北建大校发〔2020〕28号）等有关规定执行。

本人若违背以上承诺，愿按有关规定接受追责。

此承诺书一式三份（科发院、二级单位、项目负责人各一份）

                                   项目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